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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境外公司签订大额意向订单谅解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意向订单谅解备忘录风险提示 

1．生效条件：本意向订单谅解备忘录双方签字生效，根据本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真诚

地协商一项或多项最终订单合同，公司将向对方供应 68米高速巡逻艇，除非并且直到双方正

式生效并递送最终订单合同，双方之间不存在购买和供应 68 米高速巡逻艇的约束性协议。 

2．履行期限：本谅解备忘录自生效之日起，并于该日期第二年年底届满。经双方同意可

展期，如果在诚意谈判后 90 天后，双方无法就最终的订单合同条款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可终

止本谅解备忘录。意向订单计划交付共 14 艘，首先按照以下时间交付 5 艘：①第一艘船在收

到首付款后 22个月交付；②剩余四艘船分别将于第一艘船交付后每隔 3个月交付一艘。 

3．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该订单尚处意向阶段，取决于客户方能否取得其所在国海

军及政府相应订单；由于是背靠背合同，最终订单合同的商务条款取决于特殊客户与其所在国

政府的谈判结果。本公告中意向性订单的具体操作落实由双方根据本谅解备忘录在后续与某国

政府另行协商后签订具体的订单，订单的签订时间、金额、交付日期仍具有不确定性。 

4．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的说明：根据意向订单建造和交付周期，若本年度

签订正式订单合同并开始建造，将能在本年度确认一定的收入和利润，其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

响敬请关注公司的定期报告及财务报告。 

 

二、意向订单谅解备忘录签署概况 

近日，公司与境外某特殊公司签署意向订单谅解备忘录，拟以 5+9 方式向客户提供 14 艘

68 米海军巡逻艇，预计每艘价格为 1320 万美元，预计意向订单总额为 18,480 万美元（约合人

民币 12.4 亿元）。 



  

（一）客户的基本情况 

本意向订单谅解备忘录交易对象是某境外特殊公司（以下简称“特殊客户”），鉴于本意

向订单产品最终交付某国海军使用，根据特殊客户和某国军方的要求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

缓与豁免业务指引、公司所在军工行业等相关规定，豁免披露特殊客户的名称和所在国。 

特殊客户为某国著名的造船厂和船舶及工程服务供应商，成立于 2002 年，并于 2010 年从

政府私有化，在成功为某国军方、执法机构、政府机构、商业和私营船舶的客户提供服务方面

有着良好的记录，2017 年被某国国防部合作的中小企业局授予 5 星评级。 

公司与特殊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交易，由于是与某国政

府及军方的背靠背订单合同，一旦签订正式订单合同，将不存在较大的履约风险。 

（二）签订意向订单谅解备忘录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谅解备忘录属于意向订单框架性协议，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三、意向订单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鉴于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和全球市场中海岸

警卫队和海军高速巡逻艇的优质设计和建造船厂。并拥有提供类似高速巡逻艇的经验，在技术

和财务方面具有设计、建造、和调试并交付于为某国海军提供高速巡逻艇的经验和能力。公司

和特殊客户合作，并将业务重点放下以下建造项目上： 

1、为某国海军设计、建造和交付 5+9 艘 68 米高速巡逻艇 

2、和其他类似的海军巡逻舰 

特殊客户将作为某国政府组织的主要承包商，以提供和支持上述船舶订单，公司将作为分

包商为这些订单提供设计、建造、调试、交付及根据需要提供当地售后技术支持（可选）。 

除非并且直到双方正式生效并递送最终协议，双方之间不存在购买和供应 68 米高速巡逻

艇的约束性协议。 

本意向订单谅解备忘录自生效之日起，并于该日期第二年年底届满。经双方同意可展期，

如果在诚意谈判后 90 天后，双方无法就最终的协议条款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可终止本谅解备

忘录。 

合同金额：根据前期提供的技术规格书和设备清单，每艘船的价格（船厂交货价）为 1,320

万美元，双方可根据最终技术规格进一步协商。 



  

付款方式：签署合同支付合同金额 20%、开工支付合同金额 20%，安装发动机支付合同金

额 20%，船舶下水支付合同金额 20%，船舶在中国离港支付合同金额 20%。以上付款条件和其

他商务条款是根据各方与某国政府的背靠背合同和政府批准。 

交付计划：计划交付共 14 艘，首先按照以下时间交付 5 艘：1、第一艘船在收到首付款后

22 个月交付；2、剩余四艘船分别将于第一艘船交付后每隔 3 个月交付一艘。 

2 艘或 5 艘艇的最终建造地点仍然取决于某国政府政策、批准和技术转让要求。 

本谅解备忘录由交易双方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在特殊客户当地现场签署。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意向订单谅解备忘录的签订将对公司军用特种船艇业务开拓有积极作用，有利于公

司充分把握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机遇，践行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若本年度能签署正式

订单合同，将在本年度按建造进度确认部分收入，对公司本年度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经营业

绩产生一定影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双方后续具体订单合同签订和实施情况

而定。 

2、上述订单的签订及履约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履行合同而

对该客户形成依赖。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

行情况的承诺。 

2、报备文件：《谅解备忘录》 

 

特此公告。 

 

 

 

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5 日 


